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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贵会《关于核准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6]2027 号）核准，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医药”、“发行人”或“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

55,972,134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本次发行”

或“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

司”、“保荐机构”或“主承销商”）作为中国医药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

认为中国医药本次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要求及中国医药有关本次发行的董事会、

股东大会决议，发行定价过程符合非公开发行的有关规定，发行对象的确定公平、

公正，符合中国医药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按照贵会的相关要求，现将本次发行

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11 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即 2015 年 1 月 28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为 15.98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

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14.39 元/股（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2015 年 6 月 18 日，公司公告因 2014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实施完毕，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调整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价格由 14.39 元/股调整为 14.23 元/股；2016 年 5 月 30 日，公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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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因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调

整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价格由 14.23 元/股调整为 14.05 元/股。若

发行价格低于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的 70%，则发行价格调整为发行期

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70%。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

再次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行为，发行数量将进行相应

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14.05 元，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的 70%。 

（二）发行数量  

根据 2015 年 6 月 26 日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数量为 120,667,722 股。因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2015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实施以及两位认购对象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深圳前海君

盛紫石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退出本次认购，公司相应调整了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发行数量。调整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最终发行数量调整为

55,972,134 股。本次发行的发行数量符合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和《关于核准中国医

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027 号）的

要求。 

（三）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对象为通用技术集团医药控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医控公司”）、上海汽车集团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汽投资”）

和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人寿”）。其中，医控公司作为与

发行人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将以其持有的武汉鑫益投资有限公司 45.37%的股权

参与认购，上汽投资和华夏人寿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上述发行对象医控公司、上汽投资、华夏人寿均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

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亦不

涉及按相关规定履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程序。 

（四）募集资金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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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截至 2016 年 9 月 28 日，

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86,408,482.70 元，其中投资者以货币出

资 699,999,985.15 元，以股权出资 86,408,497.55 元。扣除发行相关费用人民币

9,543,369.93 元（扣除进项税）后，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76,865,112.77 元，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 55,972,134.00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

币 720,892,978.77 元。 

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价格、发

行数量、发行对象、募集资金金额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

“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15 年 1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11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

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等有关议案。 

2015 年 6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15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医

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等有关议案，并

于 2015 年 6 月 26 日经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6 年 6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29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医

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等有关议案。 

2016 年 6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32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延长非公开发行方案有效期及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有效期的议案》的议案，并

于 2016 年 7 月 13 日，经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15 年 6 月 20 日，公司公告了《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资产

重组及发行股票融资方案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复的公告》，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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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委员会下发国资产权【2015】462 号批文，原则同意公司本次资产重组及发

行股票融资方案。 

2016 年 6 月 24 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会议审核通过了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 

2016 年 9 月 5 日，中国证监会以《关于核准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027 号），核准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

超过 55,972,134 股新股。 

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本次非公开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

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等外部监管部门的核准。 

三、本次发行的具体过程 

（一）本次发行时间表 

日期 工作安排 

2016 年 9 月 13 日 √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批文 

2016 年 9 月 22 日 √发行方案等相关材料报备中国证监会 

2016 年 9 月 23 日 √向特定投资者发出缴款通知书 

2016 年 9 月 27 日 √特定投资者根据《缴款通知书》缴款（资金到账时间截

止16:00） 

2016 年 9 月 28 日 √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账户完成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 

√认购资金扣除承销费和保荐费后划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2016 年 9 月 29 日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完成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 

2016 年 10 月 10 日 √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发行情况报告书、合规性报告、验资

报告、律师法律意见等相关文件 

2016 年 10 月 17 日 √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16

年10月14日出具的股份登记证明，完成股份登记 

（二）发行对象及获得配售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医控公司、上汽投资和华夏人寿，

根据发行方案，本次共发行 55,972,134 股人民币普通股，发行价格为 14.05 元/

股，发行对象及其认购数量如下： 

序号 非公开发行对象 认购股份数量（股） 

1 医控公司 6,150,071 

2 上汽投资 42,704,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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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非公开发行对象 认购股份数量（股） 

3 华夏人寿 7,117,437 

 合计 55,972,134 

上述三名发行对象的资格符合发行人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本次

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 

（三）缴款与验资 

2016 年 9 月 23 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向上汽投资和华夏人寿

发出《缴款通知书》，通知该等发行对象将认购款划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

定的收款账户。 

截至 2016 年 9 月 27 日，发行对象上汽投资和华夏人寿已将认购资金

699,999,985.15 元全额汇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金公司的指定收款账户中。

2016 年 9 月 28 日，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勤信验字【2016】

第 1137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6 年 9 月 27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实际收到特定发行对象有效认购款项人民币 699,999,985.15 元。  

医控公司以其持有的武汉鑫益投资有限公司 45.37%的股权参与认购，认购

股数 6,150,071 股，作价 86,408,497.55 元，截至 2016 年 9 月 22 日，相关股权已

完成工商变更。 

2016 年 9 月 29 日，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勤信验

字【2016】第 1138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6 年 9 月 28 日，发行人本

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86,408,482.70 元，其中投资者以货币出资

699,999,985.15 元，以股权出资 86,408,497.55 元。扣除发行相关费用人民币

9,543,369.93 元（扣除进项税）后，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76,865,112.77 元，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 55,972,134.00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

币 720,892,978.77 元。 

发行人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本次发行的定价、股票配售过程、缴款和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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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合规，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发行过程中的信息披露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于 2016 年 6 月 24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

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于 2016 年 6 月 25 日对此进行了公告。 

发行人于 2016 年 9 月 13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文件，并于 2016 年 9 月 14 日对此进行了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以及关于信息披露的其它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督导发行

人切实履行信息披露的相关义务和披露手续。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中国医药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履行了

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

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发行的定价、发行对象选择及股票配售在内的本次发

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募集资金数量符合发行人董

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认购对象的确定及定价符合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

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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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之签字盖

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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